 靜宜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班申請口試資格確認表    申請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
	姓 名
	
	學 號
	
	班 級
	
	E-MAIL
	

	審查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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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. 歷年成績單
2. 本學期的選課核定單或選課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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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□畢業前應通過「靜宜大學英語檢測評分標準對照表」等同 CEFR B1(進階級)語言能力參考指標之英檢考試 (入學前通過亦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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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□通過
□不通過

	學術倫理測驗
	測驗證明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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